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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傳 真：08-7320185

承 辦 人：林淑真
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11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11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0030959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中小校長甄選簡章、國中校長甄選積分表、國小校長甄選積分表、國中小主任

甄選簡章、國中主任甄選積分表、國小主任甄選積分表、積分審查注意事項、委

託書、獎懲一覽表(100E00D0065250-01.doc、100E00D0065250-02.doc、100E00D

0065250-03.doc、100E00D0065250-04.doc、100E00D0065250-05.doc、100E00D0

065250-06.doc、100E00D0065250-07.doc、100E00D0065250-08.doc、100E00D00

65250-09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0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簡章及積分

表」、「屏東縣10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主任甄選儲訓簡章及

積分表」、積分審查注意事項、委託書、獎懲、指導獎及

參加獎一覽表各一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教師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0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委員會第3次

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(100)學年度校長、主任甄選，報名及積分審查時間為1

00年12月11日(星期日)、筆試時間為101年1月7日(星期六

)、口試時間為101年1月8日(星期日)，辦理地點：屏東市

中正國民小學。

三、本次國中小校長甄選，國中校長錄取3名、國小校長錄取1

2名，國中小校長甄選之最低錄取標準仍維持99學年度之

甄選最低錄取標準為總成績65分，有關甄選相關規定請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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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簡章。

四、本次國中小主任甄選各錄取25名，外加原住民籍各5名，

原住民籍保障名額第一階段(資積+筆試成績)成績居前二分

之一名次者，始得以原住民保障方式參加第二階段口試，

並以取得族語認證者優先錄取。以保障名額錄取之原住民

考生，限於原住民地區擔任主任。服務原住民地區滿3年

始得參加非原住民地區主任介聘。國中小主任甄選之最低

錄取標準仍維持99學年度之甄選最低錄取標準為總成績60

分，有關甄選相關規定請詳閱簡章。

五、本府辦理甄選積分審查時，證件一律當場繳驗。當事人如

對其核定積分有所疑義，應於審查現場提出申覆；現場未

提出者，視同接受核定之積分，當事人不得事後提出異議

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2011-11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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